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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23日 星期六

广告热线：87138766 8711653308 广而告之

2020年10月以来，我市降雨较常年偏少近6成，森林火险等级已有多日处
于极高火险的 5 级。根据气象部门预测，至 2021 年 2 月底，我市降雨将持续偏
少，森林火险等级持续偏高。为有效预防和减少森林火灾发生，确保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防火条例》《浙江省森林消防条
例》等法律法规，特通告如下：

一、2021 年 1 月 22 日至 3 月 1 日，全市林区禁火，所有林区及距林地边缘
100米范围内（包含林区生态公墓、墓地等）为禁火区。

二、在林区禁火期间，禁止一切野外用火。严禁携带火源、火种和易燃易爆
物品进入禁火区，严禁在禁火区内祭祀上坟点烛、烧纸、燃放烟花爆竹、炼山、烧
灰、烧荒、烧田草、野炊、烧蜂窝、玩火、吸烟等。

三、各镇（街道、区）和各有关部门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宣传、巡逻和检查
力度，强化野外火源管理，对森林防火重点区域、重点地段要派员严防严守。

四、做好森林防火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进入林区的车辆和个人应遵守

相关规定，自觉接受森林防火检查人员的登记检查。对阻挠、妨碍检查活动的
单位和个人，依法依规追究责任。对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负有监护
责任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

五、各森林消防责任单位要做好应急准备，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要迅速组织
专业力量，采取果断措施，科学扑救，坚决打早、打小、打了，杜绝各类人员伤亡
事故的发生。

六、市森防指办要加强人力、物力统筹协调，组织森林防火工作检查，确保
防火工作落实到位。

七、对违反以上禁令者，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八、发现森林火情，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110或12119。
永康市人民政府

2021年1月20日

永康市人民政府关于林区禁火的通告
永政通告〔2021〕2号

永康市远通公交有限公司与永康市城乡公共交通有限

公司决定采取吸收合并方式办理公司合并, 由永康市远通

公交有限公司吸收永康市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合并后，

永康市远通公交有限公司存续，永康市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

司注销。合并前永康市远通公交有限公司和永康市城乡公

共交通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均为50万元。合并后的公司名

称为永康市远通公交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万元。

请相关债权人自本次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合并各

方公司申请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未在规定期限

内行使上述权力的，公司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联系人：颜珍爱 联系电话：13967935339

永康市远通公交有限公司

永康市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3日

永康市远通公交有限公司与永康市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合并公告
永康市东城阳光都市花园别

墅 29 幢，淘宝阿里司法拍卖，占

地使用面积 179.44 平方米，建筑

面积406.58平方米。

联系电话：0579-89292625

0579-89292737

拍 卖

(2020)浙0784民初6956号
颜鸿斌(住浙江省永康市花街镇下石

村 255 号，公民身份号码:33072219671
2288816):本院受理原告姚茂录与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由于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
通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
险诉讼提示、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组成
告知书。诉讼请求：1.由被告偿还原告借款
本金 15 万元及利息(利息自 2017 年 11 月
15 日起按年利率 15.4%计算至借款还清之
日止)；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
起满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 2021 年 4 月 22 日 9 时在
本院 18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
本院将依法作缺席判决。(2021)浙0784民初41号

被 告: 夏 关 罗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7202224016)，户 籍 所 在 地:
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世雅上街村华溪西路
420 弄 22 号:本院受理原告祝显军与被告
夏关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诉讼请求：1.判
令被告支付原告工资款 17000 元及逾期利
息(利息损失自 2020 年 8 月 1 日起至款清
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由被告承担
本案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材
料自公告之日起满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2021年4月
27 日 9 时在本院第 23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作缺席判决。(2021)浙0784民初206号

被告陈伟利，女，汉族，住浙江省永康
市花街镇尚裘村 56 号，公民身份号码:
32219790226212：本院受理原告施宇青
与被告陈伟利婚约财产纠纷一案，诉讼请
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订婚彩礼钱28000
元；2.判令被告返还起亚轿车一辆，价值
1200 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
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
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民事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满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2021
年 4 月 12 日 8 时 50 分在本院西门五楼 19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
法作缺席判决。

（2021）浙0784民初431号
方康生（住址为：浙江省永康市龙山镇

四路口上村井头沿 100 号，公民身份号码
为：330719196712060215）：本院受理
原告方岩洋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和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原告方岩洋要求判令：1.由你归还原告
借款人民币 3 万元整并支付利息（利息从
2016 年 12 月 29 日起按月利率 1%计算至
实际还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你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三十日
内，逾期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开庭审理日
期为 2021 年 4 月 28 日 10 时 30 分，地点为
本院龙山人民法庭。逾期将依法裁判。(2021)浙0784民初510号

应宇阳（住浙江省永康市芝英镇亳塘

村 下 亳 塘 74-2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为
33072219751225347X），浙江省永康市
银河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为浙江省永康
市芝英亳塘村，法定代表人为应宇阳)：本
院受理原告胡志鹏诉被告应宇阳、浙江省
永康市银河电器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开庭传票、起诉状及证据副本、举证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原告诉请：
一、依法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秤盘货款
1256500 元整,利息自欠款之日起按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货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还
款之日止；二、依法判令由二被告承担本案
的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及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开庭审
理日期为 2021 年 4 月 15 日 9 时，开庭地点
为本院芝英人民法庭 3 号审判庭。逾期将
依法裁判。

（2020）浙0784民初7322号
金胜任（住浙江省永康市唐先镇前渡

金 村 塘 下 畈 路 20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8207287918）：本院受理原告
永康市员员纸箱厂与被告武义金柱工贸有
限公司、金胜任、童红正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廉政
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诉请要求：
一、依法判令被告武义金柱工贸有限公司
支付拖欠原告货款 101204.55 元整人民币
并支付逾期利息（利息从2020年11月1日
起，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发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
至款清止），支付滞纳金（滞纳金从 2020 年
11 月 1 日起，按欠款金额 101204.55 元的
万分之五支付至款清止）；二、由被告武义
金柱工贸有限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用；三、由被告金胜任、童红正对被告武义
金柱工贸有限公司的以上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 后 15 日、30 日 内 。 开 庭 审 理 日 期 为
2021 年 4 月 27 日 9 时，开庭地点在本院第
24 审判庭（诉讼服务中心 2 楼）。逾期不来
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21）浙0784民初31号
吕思飘（住址为：浙江省永康市龙山镇

下宅口村塘游街 98 号，公民身份号码为：
330722196709087941）：本院受理原告
俞忆娇与吕志凯、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和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原告俞忆娇要求判令：1.由吕志凯偿还
俞忆娇本金 108231.91 元，并支付自每笔
代偿款代偿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银
行 同 期 年 利 率 4.9% 计 算 的 代 偿 利 息
19945.76元（暂算至2020年6月28日），共
计 128177.67 元，此后以本金 108231.91 元
为基数自 2020 年 6 月 29 日起至款付清止
计算利息；2.由你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三十日内，逾期
视 为 放 弃 举 证 权 利 。 开 庭 审 理 日 期 为
2021年4月28日9时30分，地点为本院龙
山人民法庭。逾期将依法裁判。

（2021）浙0784民初77号
永康蒙歌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浙

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颜库村全发路 40 号，
法定代表人：童静波）、童静波（住浙江省永
康市东城街道永义村颜库全发路 40 号，公
民身份号码：330722199111160626）：本
院受理原告叶黛娅与被告永康蒙歌进出口

有限公司、童静波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适
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
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
险诉讼提示、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
告诉请要求：1.判决被告永康蒙歌进出口有
限公司支付原告提成 52400 元，并支付逾
期付款的违约金（从 2020 年 9 月 1 日起按
月1%计算至被告付清款项时止）；2.由被告
童静波对上述被告永康蒙歌进出口有限公
司应承担的付款义务负连带责任；3.由被告
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30日内。开庭审理
日期为2021年4月27日8时50分，开庭地
点在本院第九审判庭东门五楼。逾期不来
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21）浙0784民初381号
永康市巴蜀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浙

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九龙湖西路55号第3
幢第一层）：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来喜工贸
有限公司与被告永康市巴蜀工贸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
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
书、风险诉讼提示、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原告诉请要求：一、依法判令被告立即
支付货款人民币 132001 元及赔偿利息损
失（从 2018 年 6 月 16 日起按月利率 2 分计
算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二、由被告承
担律师代理费 5900 元；三、由被告承担诉
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 后 15 日、30 日 内 。 开 庭 审 理 日 期 为
2021年4月27日9时30分，开庭地点在本
院第24审判庭（诉讼服务中心2楼）。逾期
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2020)浙0784民初5674号

永康市揽进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浙
江省金华市永康市东城街道永义村横山自
然村常青路 1 号第一幢第二层):本院受理
原告天长市骏诺电子有限公司与被告永康
市揽进工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由被告永康市揽进工贸有限公司支付
原 告 天 长 市 骏 诺 电 子 有 限 公 司 货 款
561381 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拖欠货
款金额为基数从 2020 年 9 月 1 日起按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
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如
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9714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10114 元，由被告
永康市揽进工贸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206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2020)浙0784民初5954号

黄浩:本院受理原告王正斌与你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直
接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 0784 民初 5954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由被告黄浩支付原告王正斌快
递费用72194.8元及违约金(从2020年8月
2 日起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至款清之日
止)。 款 限 本 判 决 生 效 后 七 日 内 履 行 完
毕。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预收案件受
理费 1156 元，应收 800 元 (已减半收取)，
由被告黄浩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20）浙0784民初4766号
程健全（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金

城 路 11 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6607140019）：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
公司与被告程健全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由被告程健全支付原告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保险
赔偿款 217746.65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
息损失从 2020 年 2 月 22 日起以尚未偿还
的金额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款限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
行完毕。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 4620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5020 元，
由被告程健全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 206 办公室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2020）浙0784民初5565号
胡祖萍（住浙江省永康市芝英镇柿后

村 1430 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5805294524）：本 院 受 理 原
告王建兵与被告胡祖萍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一案已审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胡祖萍支付原
告王建兵 5 年的长期护理依赖费用 35916
元，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后七日内履行完
毕；二、驳回原告王建兵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58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1458 元，由被告胡
祖萍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永康
市人民法院 206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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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注销清算公告
永康市西城幼儿园于 2021 年 1 月

20 日经理事会决议，决定终止办学活
动，并成立清算组。请各债权人自本公
告之日起 45 天内，凭有效证据向永康市
教育局学前教育中心申报债权，逾期不
报视为自动放弃。

清算组联系地址：永康市教育局学
前教育中心

联系电话：87101262
永康市西城幼儿园清算组

2021年1月22日


